
2020-21 年度全校通告 第 4 號 

觀塘官立小學 
各位家長： 

 有關「暴雨及惡劣天氣」措施 
 

根據教育局通告 4/2016 指示，於熱帶氣旋襲港或本港遇有持續大雨及雷暴時，本校將作出如下安排： 
（請家長仍須密切留意電台及電視台的廣播，以及本校網頁當天的最新公布。） 

 

(一) 熱帶氣旋 

天氣情況 學校採取的行動 家長的配合 

懸掛一、三號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 

除另行通知外，本校照常上課 家長、學生應留意天氣最新情況。 

 
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全校停課 家長應讓子女留在家中，切勿上學。

 

(二) 暴雨警告系統 

暴雨警告信號 學校採取的行動 家長的配合 

黃 
色 

 
 

 
本校照常上課 

家長、學生應留意： 
(1) 天氣、道路及交通情況 
(2) 教育局的宣佈 

紅
色
或
黑
色 

1. 在學校的上課時間前發出 
(上午 5時 30 分至 6時前) 

本校停課，校內評估延期舉行。
學校安排人手照顧可能返抵學校
的學生；同時在安全情況下，方會
讓學生回家。  

家長應讓子女留在家中，切勿讓子女
上學。 

 
2. 在部分學生已離家上學後

發出 
(上午 6時至 8時前發出)  

本校停課，校內評估延期舉行。
校舍仍會開放，並安排教職員照顧
已返抵學校的學生，於適當時候及
安全的情況下才讓學生返家。 

如在上學途中獲悉停課，宜觀察雨
勢、道路、斜坡或交通情況，以決定
是否繼續前往學校。 
如學生已返抵學校，家長可在安全的
情況下到校接子女回家。 

 
3. 

 
在上課時間內發出 

本校繼續上課，直至正常下課時間
而學生可以安全返家為止。 

家長可自行決定是否提早到校接回
子女或可在正常下課時間到校接子
女放學。 

(三) 教育局宣佈停課措施 

1. 在特殊情況下，教育局會宣佈某個或多個地區的學校停課（本校屬觀塘區），在該等地區居住的學
生，即使就讀於另一區的學校，亦無須上課。 

2. 如在上課時間內，教育局宣佈立即停課： 

2.1 校方會實施應急計劃，確保學生留在學校，直至可作出安全及合宜的安排，在適當時候讓學生
返家。 

2.2 學校會盡量安排校車照原定時間開出，確保家長能依時在校車站接回孩子，以策安全。若教育
局於上課時間內發出停課通知(非暴雨原因)，校車公司會聯絡家長校車離校的時間，家長應自
行調節時間到車站接回子女。 

2.3 有關課餘學藝班及課後支援班的安排，請參考相關的通告及留意學校網頁當天的公布。 

2.4 有關午膳退餐安排請參閱相關通告。 

 

(四) 學生安全 

如家長認為居住地區或道路環境惡劣，子女上學會發生危險，即使教育局仍未宣佈停課，請家長也不
要讓你的子女上學。校方保證 : 你的子女不會因這種特殊情況而被當作缺席，家長可以放心。 
                                                             

 

          校長：                           

                                                                   (負責老師：麥藹慈主任) 

二零二零年九月八日 

梁蕙君 


